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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英国的《早期基础阶段法定框架》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幼儿社会性领域的目标、

基本原则和内容等方面进行文本比较和分析，探讨中英两国早期儿童社会性学习和发展标准的异同，并对我国新阶段的幼儿社

会性教育改革进行思考，认为：应重视0-6岁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幼儿社会性发展标准的指向性需更明确具体；突

破幼儿社会性学习中品德知识教育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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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很多国家的幼儿

教育改革中，幼儿社会性发展几乎不约而同地被置于

重要位置。综观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次幼儿教

育改革，往往是以社会素养为核心的早期教育改革引

发幼儿教育活动的变革，如何让幼儿在社会中获得有

效的发展是早期教育改革的聚焦点，这也催促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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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的相继问世。

我国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简称《指

南》）于2012年10月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并已全面实

施，与此相应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幼儿教育改革和发

展。《指南》的制定始于2006年，是专家小组通过分析

和比较了13个国家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的相关

内容后，用2年的时间在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并在

全国东、中、西部抽取3600名幼儿及其家长进行测试

后制定而成［1］。2006年，英国教育与技能部（depart-

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通过广泛征询意见和建

议决定将3-5岁的基础阶段（Foundation Stage）下延为

0-5岁的早期基础阶段（Early Foundation Stage），并通

过多方意见和论证后，整合了早前的《早期学习目标》

（Early Learning Goals）、《基础阶段课程指南》（Curric-

ulum Guideline for the Foundation Stage）和《早期基础

阶段规划》（The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等重要

文件，于2008年形成0-5岁儿童学习与发展的国家统

一标准，发布了《早期基础阶段法定框架》（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 Statutory Framework, 简 称

EYFS）［2］。

英国的EYFS涉及0-66个月的幼儿教养，将早期

教育以0-11个月、8-20个月、16-26个月、22-36个

月、30-50个月以及40-60个月的交叉年龄为分类［3］，

本文以其中30-50个月和40-60个月的分类对应我国

幼儿教育的3-6岁阶段。EYFS作为英国幼儿教育领

域的权威体系被广泛参照和运用，同样地，《指南》作

为中国幼儿教育的权威文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幼儿

教育的实践。因此，本研究以英国的EYFS与中国的

《指南》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中英早期儿童社会性发展

标准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幼儿社会性教育的改

革发展以及实践给予一定的启迪与借鉴。

二、中英幼儿社会性发展标准的比较与

分析

（一）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目标

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目标，即在社会发展和幼儿个

体发展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教育对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结果提出特定的预期［4］。《指南》的总目标明确提出，

“以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素质基础为

目标”，“学习与发展”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最终归

属。幼儿在社会领域的学习和发展目标包括学习如

何与人友好相处，以及学习如何看待自己与对待他

人，从而最终达到适应社会生活的目的。这表明幼儿

教育阶段的社会性发展不是为了获得某些概念性品

德知识，而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完善其社会属性。

EYFS与《指南》中的社会领域相对应的是“个人、社会

性和情感发展”领域，在这一社会性领域中划分了三个

子领域，并确定每一子领域的早期学习目标（见表1），

包括：帮助幼儿形成积极的自我意识和建立自信心；

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和调整自己的行为，理解并遵守

活动规则；理解他人的需要和感受，与成年人和同伴

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等［5］。这与EYFS中“学习与发

展”的总目标相互适应且呼应，旨在让幼儿在社会交

往中形成积极的自我，并学习社交技巧、处理感受与

①资料来源：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8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rrangements (ARA) [EB/OL].
[2017-10-16].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2018-early-years-foundation-stage-assessment-and-reporting-arrange-
ments-ara.

表1 英国EYFS中“个人、社会性和情感发展”领域的目标①

维度

自信和自我意识

管理情绪和行为

建立关系

学习目标

（1）孩子们有信心尝试新的活动，并说出为什么他们比其他人更喜欢某些活动
（2）他们有信心在熟悉的小组中发言，谈论他们的想法，并为他们选择的活动选择所需的资源
（3）他们能说出何时需要帮助或者不需要帮助

（1）孩子们谈论他们和其他人是如何表达情绪的，谈论他们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并且知道有些
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2）他们作为小组或班级的一部分工作，理解并遵守规则
（3）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自己的行为，并在他们的行动计划中改变常规

（1）孩子们合作地玩，与他人轮流玩
（2）他们会考虑彼此关于如何组织活动的想法
（3）他们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表现出敏感，并与成人和同伴建立积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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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问题，发展更好的自己。因此，中英幼儿社会性

教育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地为了幼儿的学习与发展，

只是中国侧重于幼儿社会属性的学习与社会适应能

力的发展，英国则关注幼儿个体属性的学习与社会自

我能力的发展。

目标作为导向，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具有重大作

用，不同的国家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目标预期不尽相

同。社会和成人对幼儿社会角色的期待是确立幼儿

社会性发展目标的客观依据，社会性发展目标的确立

是居于一定社会价值选择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社

会群体作为价值主体的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系统，强

调培养群体人格，注重人伦关系。而英国为首的西方

文化是以个体利益为价值主体的一种个人本位的价

值系统，强调教育促进个体发展，注重个体主义精

神。中英文化的这种差异，陈独秀先生也早已以“西

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作了

比较性论述。在这里，我们认为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

的社会性价值选择都各有欠缺，即幼儿社会性发展目

标不能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面价值选择。因为从人的

社会属性来讲，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目标应包括社会知

识技能的获得、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以及社会行为规

范的掌握等方面；而从幼儿自然的个体属性来看，幼

儿社会性发展的目标应涵盖幼儿社会自我的认识、社

会性特质的发展和社会情感价值的确立等，片面的社

会性发展目标不利于幼儿的整体发展。实际上，在幼

儿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中，世界各国幼儿社会性发展的

目标愈趋综合化，既重视集体下的幼儿社会化学习，

也兼顾幼儿社会性的自我发展。

（二）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是针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具体指导，它

反映的是引导幼儿社会性发展所依据的准则。社会

领域作为幼儿教育的重要领域之一，尽管早期儿童学

习与发展标准中没有直接标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基

本原则，但标准中的总原则实际指导了幼儿社会性这

一子领域。

我国的《指南》首先提出，要“关注幼儿学习与发

展的整体性”。幼儿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幼儿社会性

的发展也不是独立的，要以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促进幼

儿身心的全面协调发展，同时指出，幼儿社会性的发

展不局限于社会领域，应与其他领域相渗透。其次，

《指南》提出“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及“理解幼儿

的学习方式和特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速度和水平

不完全相同，要支持和引导幼儿按照自身的速度和方

式达到幼儿社会性发展目标的阶段水平，幼儿以直接

经验为基础的学习特点启发我们，对幼儿社会性发展

的支持和引导是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此外，

《指南》声明，要“重视幼儿的学习品质”。在幼儿社会

性发展的过程中，重视幼儿学习品质的培养，尊重和

保护幼儿在社会性发展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良好

行为倾向。

英国的EYFS具体包含了四个基本原则：首先，

“坚持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要尊重幼儿的

个体差异性与自主性，关注幼儿自身社会性发展与社

会性学习水平的提升；其次，“建立积极的关系使幼儿

走向独立”，这进一步强调了幼儿的主体作用，要求通

过积极关系的作用，帮助幼儿走向发展和成为人格独

立的个体；此外，“创设环境”，通过积极环境的创设，

帮助幼儿养成互助合作的品质以及积极的行为习惯，

使幼儿在社会性发展中学会合作共融；最后，“坚信儿

童学习与发展的方式各不相同”，要支持每一幼儿的

社会性学习和发展，促进幼儿的整体发展，强调幼儿

教育的整体性以及幼儿发展的整体性［6］。

对比中英两个国家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的基本

原则（见表2），可以发现，两国在幼儿社会性发展问题

上都遵循着一些共性原则，但又表现出有所差异。第

一，两国都强调了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幼

儿社会性的发展应是全面的、整体的，而不局限于某

一局部的发展。《指南》把社会性发展划归于社会领

域，但在中国的幼儿教育中，社会性教育渗透于各个

领域，如《指南》的健康领域就包括“情绪安定愉快”和

表2 中英两国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的基本原则

《指南》

（1）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
的整体性

（2）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
差异

（3）理解幼儿的学习方式
和特点

（4）重视幼儿的学习品质

EYFS

（1）坚持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
二的个体

（2）建立积极的关系使幼儿走
向独立

（3）创设能动性环境

（4）坚信儿童学习与发展的方
式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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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的目标，语言领域也指出“幼

儿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同时，也在发展着人际交往

能力”。而英国EYFS中的整体性原则更突出表现为

学前教育发展的整体性。由于英国阶级矛盾所引发

的幼儿教育弊病，英国政府深刻认识到“每个儿童都

重要”，在EYFS中提出“为所有幼儿提供平等的学习

机会”。因此，在英国幼儿教育中，幼儿社会性发展的

整体性表现为贫困儿童、特殊儿童和普通儿童的共同

发展。第二，两国都要求遵循幼儿学习和发展的个体

差异性原则，认为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不完

全相同，社会性教育中要尊重幼儿发展的差异性。中

国指出，幼儿的发展是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同时也具

有阶段性特征，以3-4岁、4-5岁、5-6岁为年龄阶段，

划分幼儿社会性的发展“阶梯”，要支持和引导幼儿按

照自身的速度和方式到达相应的发展“阶梯”，禁止用

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幼儿。英国认为每一幼儿学习

与发展的方式各有差异，为此，EYFS细致地以月份划

分幼儿的年龄段，每一年龄段相互之间存在重复月

份，使一些发展得快或慢的幼儿有更广的参考范围。

第三，两国都强调幼儿学习方式的特殊性，要求尊重

幼儿社会性学习的方式和特点，为幼儿创造良好的环

境氛围。《指南》中的社会领域提出“为幼儿创设温暖、

关爱、平等的家庭和集体生活氛围”，并认为幼儿的学

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的，成人应注重自己言行的榜

样作用。EYFS要求建立积极的关系帮助幼儿的社会

性发展，并强调创设有利的环境帮助幼儿养成互助合

作的品质。相比中国的成人示范和引导，英国更加重

视以环境支持幼儿社会性发展中的自主学习。

（三）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内容

中国《指南》中的社会性领域包含人际交往和社

会适应两大部分［7］，而英国EYFS相对应的“个人、社

会性和情感发展”领域则分为三大部分［8］。根据两国

的社会性发展内容（见表3），本研究拟从人际关系、自

信与自我意识、情绪情感以及行为品质这四个方面进

行比较和分析。

1. 人际关系

中英两国在幼儿社会性发展内容中都十分重视

人际交往。首先，在人际交往的方式上，《指南》指出，

3-4岁的幼儿“想加入同伴的游戏时，能友好地提出请

求”，4-5岁的幼儿“会运用介绍自己、交换玩具等简单

技巧加入同伴游戏”，5-6岁的幼儿“能想办法吸引同

伴和自己一起游戏”。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社会性

交往的方式更加主动且深化。EYFS则针对“30-50个

月”的幼儿提出“我能够与一群小朋友一起玩耍，并想

出活动或游戏的点子”“我会邀请朋友和我一起玩”

“我会观察朋友们的活动并加入”，这一系列的表述预

期了幼儿人际交往方式的积极主动性。中英两国都

关注幼儿在人际交往中的主动性和意愿性，并且都注

重人际交往的技巧或方法。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际

交往通过物质交换或精神交换维持着交往双方的“公

平关系”。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尚往来”思想的影

响，中国在幼儿社会交往中更加注重这种公平原则下

的心理体验，强调幼儿社会性交往中的友好请求和交

换技巧。其次，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指南》提到“对

大家都喜欢的东西能轮流、分享”“活动时愿意接受同

伴的意见和建议”，EYFS则提到“我喜欢与我的朋友

或大人交谈，并根据他们的话题说出我自己的见解”

以及“我能告诉你我对自己喜爱物品的见解，并会针

对它们向朋友和大人提出更多问题”。由此发现，中

英两国都重视通过交流促进幼儿的人际关系，提倡幼

儿在人际交往中进行交换和分享见解。不同的是，中

国更多地注重幼儿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交换和接纳，

而英国则更强调进一步的自我表达和问题交流。最

后，在人际交往的冲突中，《指南》首先提出，在同伴冲

突之时，幼儿应该“能听从成人的劝解”“在他人帮助

下和平解决”及“自己协商解决”，幼儿解决同伴冲突

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进一步加强，同时也要求幼儿

在人际交往中“不欺负别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自

己”，并且指出避免人际冲突的方法是“知道别人的想

表3 中英两国的幼儿社会性发展内容

《指南》

EYFS

人际交往

社会适应

（1）自信和自我意识

（2）管理情绪和行为

（3）发展人际关系

（1）愿意与人交往

（2）能与同伴友好相处

（3）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

（4）关系尊重他人

（1）喜欢并适应群体生活

（2）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

（3）具有初步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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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时和自己不一样，能倾听和接受别人的意见，不

能接受时会说明理由”。EYFS提到，“当我的朋友争

吵或生对方气的时候，我能帮助他们和解”。中英两

国都非常重视幼儿在解决人际交往冲突中的积极作

用。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强调人际交往中以和

为贵，因而中国关注幼儿在解决自我与同伴之间冲突

中的社会能力，支持幼儿在同伴交往中的“和气”。而

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信念则高度重视自我价值，英国

更重视幼儿在解决同伴（他人）冲突中的作用。

2. 自我意识和自信

自我意识是主体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关

系的认识，它指导个体适应社会生活［9］。幼儿社会化

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形成自我意识，中英两国都非常注

重幼儿的自我意识。无论是《指南》中的“能根据自己

的兴趣选择游戏或其他活动，能按自己的想法进行游

戏或其他活动”，还是EYFS中的“我能够选择自己想

要玩的玩具”，都预期幼儿在游戏中通过“自己的兴

趣”“自己的想法”和“自己想玩的”发展社会性中的自

我意识。唤起幼儿自身的意识和自我的力量是增强

幼儿自信心的关键，自我意识的发展有助于幼儿自信

心的提高。自信心能帮助幼儿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

提高幼儿的表现欲望，影响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10］。

《指南》提出，“为自己的好行为或活动成果感到高兴”

“知道自己的一些优点和长处”以及“做了好事或取得

成功后还想做得更好”。EYFS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当你对我表示赞扬或感谢时，我会很高兴”。中英两

国都注重幼儿自信心的建立，主张幼儿通过成功体验

树立自信心，但明显差异的是，中国传统儒家中的“自

省”和“反求诸己”等思想使得其更加侧重幼儿通过自

我的内在感知和体验建立自信心；而西方的镜中我理

论主张通过他人的评价认识自我，英国注重成人的赞

赏对幼儿自信心的影响，关注他人积极评价所产生的

愉快体验对幼儿自信心的修正作用。此外，中英两国

都支持幼儿在社会交往中表达自己。《指南》提及，“与

别人的看法不同时，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说出理

由”，中国鼓励幼儿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英

国在早期标准中也鼓励幼儿积极表达自己，如EYFS

提到，“我能告诉朋友或大人们自己需要或想要什么，

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或是对某些物品的好恶”“我能

告诉你自己喜欢做和擅长做的事”。相比中国，英国

更明显的特点是侧重个人需求和偏好的表达，这可能

是受英国社会阶级模式和种族差异中的主体性危机

的影响，英国更加注重社会交往中的身份表征［11］，在

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中主张表达自我的需求和偏好，以

更好地帮助幼儿展现自己和使他人更好地了解自己。

3. 情绪情感

艾森伯格认为情绪能力和社会能力紧密相关，因

为对于儿童来说，表达自身情感和理解他们自身与他

人情绪是社会交往中的必要条件［12］。中英两国都注

意到了情绪情感对幼儿社会性发展影响的重要性。

《指南》认为，形成积极稳定的情绪情感是幼儿健康的

标准之一，在社会领域要求幼儿“能注意到别人的情

绪，并有关心、体贴的表现”“能关注别人的情绪和需

要，并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情绪理解是幼儿情

绪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是情绪交流和社会互动的基

础，是个体发展和社会适应的良好指标［13］。在理解

他人情绪并能够做出关怀反应的基础上，中国强调幼

儿对父母辛劳的理解，要求幼儿“知道父母的职业，能

体会到父母为养育自己所付出的辛劳”。这种对父母

辛劳的同理心，不仅有利于维护幼儿和父母之间的亲

子关系，而且有利于幼儿在人际交往中的“去自我中

心化”，对幼儿的情感沟通和人际交往都具有重要意

义，这也是中国幼儿社会性教育的一大特点。英国的

幼儿社会性发展中同样强调幼儿要关心、尊重他人，

理解情绪反应带来的影响。EYFS提出“我知道当我

沮丧或生气时，如果我对着朋友大叫或说话不礼貌，

他们也会感觉很糟糕”“我知道，如果抢我朋友的玩具

或是冲TA大喊的话，会让TA感到沮丧或气愤”。英

国要求幼儿理解自己的不良行为对同伴的感受和情

绪的影响，以及对自己情绪心理可能的影响，并进一

步提出“当我惹怒了我的朋友，我可能会变得同样沮

丧，或是会给TA一个拥抱”的意见。3-5岁是幼儿心

理急剧发展变化的时期，幼儿关于自己和他人心理情

绪状态的理解可影响幼儿心理的发展，进而影响幼儿

社会行为的发展［14］。尽管中英两国都重视幼儿的情

绪理解能力，要求幼儿能够关心他人的情绪感受，但

是在英国的EYFS中更加注重幼儿行为和情绪的关

系、关注幼儿行为和情绪的结果。

4. 行为品质

行为品质是指幼儿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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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品性。在幼儿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行为品质

作为幼儿社会性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备受重视。

我国的《指南》要求幼儿“在提醒下，能遵守游戏和公

共场所的规则”“感受规则的意义，并能基本遵守规

则”“知道说谎是不对的”以及“爱护身边的环境，注意

节约资源”等。英国的EYFS也提出“我知道有些我想

做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比如在超市里到处乱跑，或

是穿着脏靴子在你朋友的沙发上跳”和“我知道应该

如何与朋友一起安全、快乐地分享东西”等。可见，中

英两个国家都重视幼儿的行为规范，要求幼儿遵守基

本的行为规范。但是二者在行为的指向中又有所差

异：中国侧重幼儿行为下的社会性品质，如诚实、爱护

公物、节约等，旨在通过行为的规范让幼儿发展积极

的社会性品质，这与《指南》的实施原则是相互呼应

的，《指南》要求重视幼儿的学习品质，认为幼儿在活

动中表现出的良好行为倾向是终身学习与发展所必

需的宝贵品质；而英国更加关注幼儿社会行为的本

身，详细且直接地表述了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哪

些行为是应该做的，并以幼儿的口吻直接列举了不良

行为的表现，这不仅有助于幼儿的理解，而且可以作

为成人评价幼儿行为规范的有效指标。

综合来看，中国社会领域的内容更加丰富、广泛，

除了关注幼儿作为个体自身的社会性发展，中国还重

视幼儿作为群体成员的社会性发展，提出了“喜欢并

适应群体生活”和“具有初步的归属感”等内容；而英

国社会领域的内容更加详实、细化，在内容要点和建

议上详细、直接的表述使得EYFS的可操作性更强。

三、思考与启示

因两国国情文化和实际需要的差异，我们不必纠

结于中国的《指南》和英国的EYFS谁更胜一筹的问

题。不过，通过对中英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目标、基本

原则以及内容等方面的比较和分析，给我国幼儿社会

性教育的改革带来了以下的启示。

（一）重视0-6岁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连贯性和整

体性

英国推行保教一体化的幼儿教育方针，有机整合

了0-3岁婴幼儿教育和3-5岁幼儿教育，并依此制定

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从根本上保证了幼儿教育

的连贯性［15］。尽管我国《幼儿园工作规程》提出，幼儿

教育要秉持保教结合的原则，《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提出要重视0-6岁

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但在现实的幼儿教育中，0-3岁的

婴幼儿教育被习惯性忽略。0-3岁是幼儿个性品质形

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依恋关系和心理情绪对个

体的社会性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幼儿教育中应关注

0-3岁早期婴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同时，我国的《指

南》作为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的重要标准文件，在幼

儿社会性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其明显缺乏

对贫困儿童和特殊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注，无法有效

支持所有儿童的社会性学习和发展。相比较普通儿

童而言，贫困儿童和特殊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可能更显

迟缓，更需要社会性教育的支持和指导。在全纳教育

理念下，我们应学习英国，认识到“每个儿童都重要”，

关注全体儿童的社会性学习和发展，在有效支持普通

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思考如何支持贫困儿

童和特殊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完善早期儿童的社会性

学习和发展标准，以保障幼儿教育的整体性。

（二）幼儿社会性发展标准的指向性需更明确具

体

相对而言，我国幼儿社会领域的内容更加丰富，

蕴含着较为深刻的幼儿教育理念。但是这种深度的

理念可能不易于被幼儿教师或家长所理解和把握，在

现实的幼儿生活中也往往失去参照意义，不利于教师

和家长对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的测评以及进一步的

指导。与此同时，在这种丰富而广泛的社会性发展标

准下，幼儿社会性教育的目标相对也变得大而空。幼

儿教育活动中往往出现“增强……的情感”“激发……

的兴趣”的目标表述，使得幼儿社会性教育活动不能

有效开展，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效果也无从验证，进而

让幼儿教师对社会性活动产生回避、抵触的心理，从

而使社会性教育被边缘化。因此，幼儿社会性发展标

准应该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使之更加易于理解、可操

作以及可评价。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英国早期

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中的表述方式，直接以幼儿的口

吻表述幼儿社会性发展中哪些行为是被支持的、哪些

是不被接受的以及成人具体可以如何帮助幼儿社会

性发展等。

（三）突破幼儿社会性学习中品德知识教育的局限

我国目前的幼儿社会领域对幼儿的年龄特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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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阶段划分，并强调在社会性教育中以幼儿为主

体，但现有的社会性发展标准是以成人的社会观为基

础的，受成人道德教育的影响，侧重品德知识的学

习。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忽视个人价值的一面，

在幼儿社会领域，我国的《指南》侧重成人的榜样示范

作用，主张幼儿社会性是通过观察和模仿潜移默化地

发展起来的。这极容易削弱幼儿个性化发展中的自

我导向功能，即幼儿的社会性学习更多是对成人标准

下道德行为（如爱护环境）的接收式仿效，缺乏内在个

性品质（如责任心）的能动性建构。因此，我们应该突

破幼儿社会性发展中成人标准下的品德知识教育。

首先，我们应该在关注幼儿社会品质发展的同时，重

视幼儿个性品质的发展，如加强对幼儿抗挫力、独立

性和责任心等个性品质的重视程度；其次，在幼儿游

戏和生活中应避免过于强调知识性和规则性的品德

灌输，重视幼儿视角的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

最后，要意识到幼儿在社会性发展中内在的自我发

展，积极引导幼儿了解社会现象、接触社会事物、与社

会成员亲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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